
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完工檢查申請書 

受文者：臺南市東山區公所 

主  旨：為貴所   年   月   日所農建字第          號

函核准          設施業已興建完

成，玆依規定申請完工檢查，請查照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檢附資料如下【均須加蓋申請人印章】： 

(1) 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。 

(2) 原核准之容許使用同意函、配置圖、立面圖影本各1

份。 

(3) 竣工現地照片（檢附案地範圍東、西、南、北面向現

況照片各1張，現場有已核准之建物設施，則每項設

施內部照片2張） 

二、 如委託代理人代為辦理，須另檢附代理人之身份證影本1

份。 

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住    址： 

電話/手機： 

代 理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住    址： 

電話/手機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